
李
大
明

印

王
大

山
印

地價稅繳款書分單申請書
下列土地因□由    王大山         使用(占用)

□買賣移轉

□共有物分割

□代辦繼承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將地價稅繳款書分單由     王大山         繳納。

     此  致

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    分局
申 請 人(即所有權人)：      李大明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N100200300   

電話號碼：04-7239131

住    址：彰化   鄉鎮 三和 里 復興 路    巷    弄 2 號    室
                 市區      村      街                樓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              

土    地   坐    落 申請分單

範圍(面

積或持

分)

代              繳              人

鄉、鎮、

市
段 小段 地號 姓  名

身分證號碼
蓋章

地      址

彰化市 西勢子 西勢子 50-1
100

平方公尺
王大山

N100123123

和美鎮彰新路一段236號

檢附

證件

1.本表填寫乙份。
2.申請人身分資料。

3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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